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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4 年 6 月 25 日華視董事會以臨時動議方式，通過資產活化方案，總值逾二百億元的華

視園區，將斥資卅一億元變身成為影音主題飯店，試圖以每年三．八億元租金收入，為華視財

務虧損止血。此一決議不僅引發華視員工和學界之憂心及反對，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嚴正關切

與質詢下，文化部也多次表示將「審慎處理、嚴格把關」，但今日文化部書面報告對此案處理

結果隻字未提，實令人費解。鑒於華視係國家和全民之資產，不能任由幾位董事以私人公司財

產為由而逕自決定處理，且所謂資產活化案應以華視之專業和本業為主，並兼顧全民利益及華

視健全發展。文化部雖無權干涉華視之經營，但仍應積極負起責任，建請於三個月內邀集相關

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公視及華視等代表，針對華視公共化成敗及未來如何突破困境進行檢討

，並向本委員會提出報告。 

提案人：柯志恩 

連署人：吳志揚  黃國書  吳思瑤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4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請文化部辦理。 

進行第 5 案。 

5、 

我國目前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且新住民與新臺灣之子日益增加，文化教育場館除文化、娛

樂功能外，更肩負普及教育功能，然針對前開現象，相應措施仍闕如。以台中為例，目前外籍

配偶人數超過五萬名、就讀國中小之新移民子女逾二萬，新移民子女已佔學生人數 10%。而國

立台灣博物館日前曾採取之新移民友善措施，例如「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最後一天免費

讓新移民參觀、增加新移民志工與母語導覽等，經查文化部所轄之場館，目前僅限於單一博物

館施行，未推及全部。然我國文化教育場館應提供國人均等之教育機會，針對不同地區之教育

文化需要，應朝向提供友善環境的方向修正。爰要求文化部針對我國各文化場館如何因地制宜

採取友善機制，如提供多元語言導覽，於一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及連署人：何欣純  吳思瑤  許智傑  鄭麗君  蘇巧慧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5 案有無異議？ 

洪部長孟啟：（在席位上）遵照辦理。 

主席：本案照案通過。 

進行第 6 案。 

6、 

針對中國最大影音 OTT 業者愛奇藝開設台灣站，然依「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

電視節目進入台灣地區或在台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第十六條規定，「

大陸地區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經核驗無第四條規定情形且未逾主管機關公告數

量者，得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但認有疑義者，主管機關得留待審查處理。前項留待審查處理之

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之處理，準用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由於愛奇藝開設台灣站

為境外登記，未向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申請審查、亦未於本國營業登記。爰要求文化

部於兩周內，會同有關機關，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與經濟部，針對上開事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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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當前案件之處理與未來因應機制之建立。 

提案及連署人：何欣純  吳思瑤  許智傑  鄭麗君  蘇巧慧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6 案有無異議？ 

洪部長孟啟：（在席位上）遵照辦理。 

主席：本案照案通過。 

報告委員會，今日議程處理完畢，特別感謝文化部、陸委會、通傳會、財政部列席，現在散

會，謝謝各位。 

散會（13 時 8 分） 

 


